
斩断“职业背债人”背后的黑手
宝山检察院对一团伙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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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金玮菁

当前， 各类信贷活动日益活跃， 但随之而来的金融犯罪形式

也日趋复杂和隐蔽， 一种依托于“职业背债人” 的新型犯罪模式开

始浮现。 犯罪团伙指使“职业背债人” 持有不动产或者其他资产，

再通过虚构借款事由、 隐瞒真实负债状况、 设置虚假借贷流程等方

式， 诱骗银行或者贷款中介提供资金， 随后以逃匿、 拒不提供担保

或“一房多借” 等手段， 恶意侵害出借人利益。 日前， 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涉及“职业背债人” 的案件。

手机定位信息成了黑色“商品”
浦东检察院办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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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贷款纠纷还是欺诈骗局？

2024 年 6 月， 戴某某报警称， 被

李某寅以过桥垫资的方式骗取钱款。 李

某寅通过第三方中介找到戴某某要求垫

资， 用于还清其名下房产的抵押贷款，

戴某某转账后， 李某寅却借口离开。 戴

某某察觉被骗， 立即报警。

民警将李某寅传唤至派出所后， 李

某寅否认自己是诈骗， 辩称是贷款纠

纷。“经过对李某寅调查发现，以他的经

济水平并不具备购买这套别墅的条件，

他如何能购得该房？ 他以房借贷背后的

原因是什么？”检察官引导民警对此展开

侦查，并建议对李某寅加强讯问。

后续侦查过程中， 另一名被害人贷

款中介徐某某表示， 李某寅委托他办理

银行贷款事项。“李某寅说他欠王某债

务，且王某申请了银行司法查封保全，为

还清王某的债务， 他将名下房产抵押给

我作为担保，向我借款500万元。”但事后

李某寅却拒不履行抵押登记， 且发送虚

假航程信息逃避。 徐某某至房产交易中

心查询李某寅房产情况时， 却被告知产

证是假的，且其名下房产已抵押给他人。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检察官发现

该案涉及多起贷款和资方， 在查清案件

事实后， 以涉嫌诈骗罪对其作出逮捕决

定。

“职业背债人”背后有操控者

李某寅被逮捕后， 道出他背后的犯

罪团伙： 他在周某、 周某寅、 王某铭的

指使下成为“职业背债人”， 三人向其

保证可以将借款包装成民事纠纷， 由李

某寅作为“职业背债人” 出资购买房产

后， 以办理银行贷款为由借款过桥， 分

别向戴某某、 徐某某借款， 而后不配合

办理银行贷款。 此外， 他还透露， 三人

另物色了其他“职业背债人” 扮演同样

的角色继续持有其他房产， 以实施同类

犯罪。

于是民警一方面对周某、 周某寅、

王某铭三人的身份背景展开调查， 另一

方面对另一处房产以及房产持有人程某

秋、 万某辉夫妇进行布控。

据悉， 2024 年 9 月， 程某秋、 万

某辉二人与罗某某在房地产交易中心进行

抵押贷款时， 罗某某将出借款项打入万某

辉账户后， 因万某辉夫妇反悔不登记抵

押， 双方发生矛盾， 罗某某报警后， 民警

将万某辉夫妇抓获。 之后， 民警将周某、

周某寅、 王某铭三人也抓获到案， 这个团

伙操控“职业背债人” 实施诈骗的手法也

随之曝光。

经查， 2024 年 3 月， 周某、 周某寅、

王某铭三人策划利用两套别墅骗钱， 周某

寅曾以一房多贷的方式尝过甜头， 便有了

找“职业背债人” 持有房屋继续实施诈骗

的计划。 他们找到了李某寅和程某秋、 万

某辉夫妇， 分别将 2 套房过户到他们名

下。 接着， 对外寻找贷款中介， 谎称李某

寅和程某秋、 万某辉夫妇需要短期借款过

桥， 来解除房屋抵押后向银行办理经营性

贷款， 或是借款到期需要借款偿还等理

由， 通过一房多借、 拒不提供抵押、 获得

资金后逃跑等方式， 骗取多名被害人钱

款。

在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官仔细研判言

词证据的真实度， 同时系统梳理资金流

向， 确认了上述诈骗事实及犯罪金额， 查

明了周某、 周某寅、 王某铭等三人指使李

某寅骗取徐某某、 戴某某共计 1020 万元，

指使程某秋、 万某辉骗取罗某某 515 万元

的事实。 其中， 戴某某损失已追缴发还。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周某、 周

某寅、 王某铭、 李某寅、 程某秋、 万某辉

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分别结伙他人，

虚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

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以

诈骗罪对上述人员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行为人有意将刑事诈骗包装

成民事纠纷， 利用他人想 “走偏门” “一

夜暴富” 的幻想， 以 “职业背债人” 作为

工具， 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 “过桥借

款” 骗局， 掩盖其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目

的， 骗取出借人的钱款。 此类犯罪的实施

往往利用了 “职业背债人” 这一特殊群体

及背后形成的黑灰产业链， 不仅严重损害

被害人的财产权， 更扰乱了正常的金融信

贷秩序与社会信用体系。 对此， 司法机关

将共同关注此类行为， 依法惩治犯罪， 保

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健康有序的金

融环境。

释法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畅

公民实时位置信息竟被通信公司

“内鬼” 与外部团伙勾结售卖,沦为明

码标价的商品……一起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案， 揭开了非法查询、 出售公民

位置信息的黑色产业链。

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近日， 法

院已对四名被告人作出刑事判决， 并

出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

要求其公开赔礼道歉、 赔偿公益损

失。

引导侦查固证，破解定

罪难题

自 2024 年 10 月起， 张某与黄某

通过境外软件承接“订单”， 指使在

某通信公司担任运维工程师的李某利

用职务之便违规查询指定手机号码的

基站定位信息。 李某反馈包含经纬

度、 地图点位、 具体时间的查询结

果， 由杨某在其中传递信息， 最终

出售给上游不法分子。 张某、 黄某

则通过兑换虚拟货币的方式， 分别

向上家和李某、 杨某结算， 从中非法

获利。

2025 年 5 月， 公安机关在侦办

关联案件时顺藤摸瓜， 将张某、 黄

某、 李某及杨某四人抓获归案。 司法

鉴定显示， 涉案被非法查询的位置信

息共 1000 余条。

该案被移送至浦东新区检察院审

查后， 面对虚拟货币交易记录难以追

查的困境， 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结合

犯罪嫌疑人口供， 梳理统计团伙内部

通过支付宝、 微信进行的资金往来，

通过严谨审计， 剔除正常借款等， 确

定了四人的非法获利金额： 李某、 黄

某和张某共同获利 114 万余元， 杨某

获利 3 万余元。

犯罪嫌疑人李某辩称： “查询

的移动端定位信息仅仅是手机基站

位置， 并不精准。” 对此， 办理此案

的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对涉及上海

的 81 个涉案手机号码进行位置信息

核查， 其中 51 个手机号码的位置查

询结果与实际位置误差不超过 1 公

里。

“如果对同一手机号码多次查

询， 结合时间点， 足以勾勒出被害

人的行踪轨迹。” 浦东新区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检察官杨阳指出。

结合两高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对“行踪轨迹” 等公民

个人信息的界定， 检察官将鉴定意

见、 聊天记录、 资金流水等证据环

环相扣， 形成完整证据链， 有力证

实张某等四人违反国家有关法规，

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已构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探索定损规则，激活公

益诉讼

在刑事检察部门扎实办案的同

时， 浦东新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

门敏锐捕捉到该案背后潜藏的社会公

共利益侵害风险。 检察官经研判认

为， 张某等人非法获取并出售大量公

民实时位置信息， 侵害了不特定多数

人的个人信息权益， 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 2025 年 7 月 9 日， 该院以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启动刑事

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协同履职机制。

然而， 如何量化评估个人信息泄

露所造成的公益损害， 在法律和实践

层面均缺乏明确标准。 公益诉讼检察

官雷瑶介绍： “公益诉讼的目标在于

修复受损的公共利益， 其损害认定应

区别于刑事追缴的违法所得。” 根据

《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相

关规定， 浦东新区检察院引导并协同

公安机关， 聚焦“修复成本” 和“社

会危害” 两个维度的实际情况进行专

门调查和证据固定， 对公益损害加以

认定。

检察官以弥补公益损害所需的

最低成本 （如诉讼费用等 ） 为基

础， 结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

事处罚量刑基准所体现的社会危害

性， 综合考量四名被告人的参与程

度、 违法所得等因素， 确定了与其

侵权行为相匹配的公益损失赔偿数

额， 为诉讼请求构建起了独立、 科

学的公益损害评估框架。

刑责民赔并举，敲响法

治警钟

2025 年 9 月 24 日， 浦东新区检

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张

某等四人提起公诉， 并于同月 26 日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经法院主持调解， 2025 年 12 月

22 日， 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张某等四

人达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

协议， 被告人张某等人对其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

此外 ， 李某赔偿公益损失九万余

元， 张某、 黄某各赔偿五万余元，

杨某赔偿三万余元。

2025 年 12 月 23 日， 法院作出

刑事判决， 被告人张某等四人犯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至 1 年不等， 并各处罚金

50 万元至 4 万元不等。

公民个人信息不是牟利的工具，

任何非法获取、 出售、 提供个人信息

的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同时， 该案警示相关行业、 企业必须

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主体责任， 加

强内部监管， 堵塞管理漏洞， 从源头

上防范“内鬼” 作案。


